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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早期法哲学思想转向的多重意向 
 

王浩斌，李勇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摘要：马克思在大学学习至《莱茵报》工作期间实现了其早期的法哲学转向。但是在思想发展历程整

体性的视域中，该转向的深刻内涵和深远意义被严重忽视。与传统视域不同，在思想结构整体性视域

下，马克思早期的法哲学思想转向是一个集法的方法论转向、法的本质论继承和法的价值论超越的复

杂过程，且该过程对马克思实现法哲学的思想立新和唯物转向产生重要影响。在方法论层面，马克思

抛弃了康德的理想主义方法论而在黑格尔理性主义方法论中构建起法的形而上学思路；在本质论层

面，马克思运用理性主义方法对法哲学的出场命题、原初命题和现实命题进行了分析，在继承法哲学

传统命题中自由理念的同时，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法哲学思想；在价值论层面，马克思对法的现实性提

出质疑，并将人民性融入法哲学研究，从而实现了对传统法哲学思想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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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马克思在错综复杂的思想嬗变过程中，

通过对诸多思想的扬弃，逐渐确立起科学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为其哲学运思奠定了坚实基础。作

为青年马克思关注的焦点，法哲学在青年马克思

哲学运思中是不容忽视的议题。从他在大学学习

至《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对构建法的形而

上学体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着力构建法的

形而上学的过程中，实现了从康德的理想主义向

黑格尔的理性主义的转向。此次转向被学界公认

为是马克思早期法哲学思想的重大转向。可是，

如果仅从方法论意义上理解转向过程，就会割裂

马克思早期法哲学思想的丰富内涵，无法凸显此

次转向在马克思法哲学思想乃至整个马克思主

义思想体系中的意义和价值。因此，从马克思早

期法哲学思想的整体性出发，考察马克思早期法

哲学思想的转向历程，厘清此次转向的深刻内

涵，有助于我们重新探究此次转向对马克思思想

发展所具有的深远意义。 

 

一、马克思早期法哲学思想转向的 
结构整体性阐释 

 
马克思早期的法哲学思想是马克思思想体

系的重要内容，它既是作为整个马克思思想体系

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也可以作为独立的马克

思早期法哲学思想整体而存在。因此，理解马克

思早期法哲学思想不能仅停留于将其作为马克

思思想体系的某个部分来直观，还应该从思想的

整体性结构入手考察其丰富内涵。只有深入分析

法哲学思想的内在结构，才能更加准确把握马克

思早期法哲学思想转向的复杂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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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发展历程完整性阐释视角的不足 

马克思法哲学思想是马克思哲学世界观和

方法论在法的领域的具体体现和运用。在此意义

上，陈学明根据马克思世界观的发展阶段，来划

分马克思法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阶段，由此把

1848 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视为马克思唯物主

义法哲学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学界对于将《共

产党宣言》的发表认定为马克思法哲学思想实现

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换的标志，没有太大异

议；但是在马克思早期法哲学思想阶段的划分上

产生了分歧。公丕祥依据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基

本原则，将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发展划分为三个

阶段，认为 1835 年至 1848 年是马克思法哲学思

想早期的形成阶段，其间“马克思先后扬弃了康

德主义、黑格尔主义和费尔巴哈主义”[1]。不同

的是，陈学明将 1835 年至 1843 年确定为马克思

早期法哲学思想的发展阶段，并以 1843 年马克

思完成《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为界标，认

为马克思在这一阶段始终坚持革命民主主义法

哲学观。龚廷泰则从马克思科学法哲学观形成的

视角出发，将 1835 年到 1842 年即从马克思在大

学学习期间至《莱茵报》工作这段时间，确定为

马克思从康德向黑格尔转变的“新理性自由”[2]

法哲学阶段。 
综合来看，不同的研究者对马克思早期法哲

学思想的时间划分各不相同，但共同点在于：都

是从马克思法哲学思想发展历程的整体性角度

来对马克思早期法哲学思想进行阶段划分和内

涵界定；都认可存在马克思从康德向黑格尔转变

的法哲学转向。但问题在于，从思想发展历程的

整体性来把握马克思早期法哲学思想虽然有助

于了解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发展脉络，却忽略了

马克思法哲学思想本身的完整性，尤其是马克思

早期法哲学思想本身的系统性和结构性。现有研

究虽然指出马克思早期法哲学思想中存在从康

德向黑格尔的方法论转向，但是该结论仅仅指出

马克思早期法哲学思想结构中的方法论层面，忽

视了法哲学思想的本质论和价值论层面。鉴于

此，我们认为，应该从马克思早期法哲学思想的

结构整体性出发，深入分析此次转向的复杂过程

和丰富内涵，把握马克思早期法哲学思想的系统

性和结构性。 
(二 ) 马克思早期法哲学思想整体的内在  

构成 

作为探究法的本质和基本规律的科学，法哲

学是对法的理念及其实践的哲学思考，所回答的

是“什么是法”和“法的本质是什么”等一系

列最为根本性的基本命题。根据矛盾特殊性原

理，法哲学既是法学特殊之上的一般，又是哲学

一般之下的特殊，是特殊和一般的辩证统一体。

法哲学既具有一般哲学的共性，又具有法哲学的

独特性。 
共性在于，法哲学体系包含一般哲学体系的

内在结构。因此，将法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性结构

来考察，能准确认识法哲学包括法的世界观、法

的方法论、法的本质论和法的价值论四个结构层

面，且四个结构层面统一于法哲学系统。这种统

一并非形而上学式的简单组合，而是一个动态的

协调过程。作为有机统一的思想整体，当部分思

想结构发生变化时，整个思想系统也会产生相应

的结构性调整。 
特殊性在于，法哲学并不是哲学世界观和方

法论在法的领域的简单运用，而是具有丰富而深

刻的整体性结构，它在哲学系统的各结构层面具

有不同于一般哲学的法学内涵。法的世界观是对

法的基本看法和总观点，“它所要探索的是一定

法律文化系统赖以存在的根基，它所要达到的目

的正是对一定法律文化基本精神的把握”[1]。在

整个法哲学体系中，法的世界观居于主导地位，

并直接影响法的方法论、本质论和价值论层面；

法的方法论是“关于如何认识法的现象的规律

性的方法之总和”[3]，是从哲学认识论上对法的

现象进行分析，且不同的方法论指导会产生关于

法的不同观念和认识；法的本质论是从哲学本体

论意义上阐释法的本质属性和根本要素，是对纯

粹抽象的法的概念进行哲学思考，由于脱离了经

验材料限制，法的本质论探讨具有延续性和传承

性；法的价值论并不是由作为个体的社会主体对

法的评价和选择，而是对法本身的原则性探讨，

这一原则性即法与现实相联系的应当性。 
马克思早期法哲学思想诞生于 1837 年马克

思对法的形而上学体系构建难题的哲学思考。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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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对法的基本理念、实体法与形式法的关系、法

的现实性的考察，青年马克思形成别具一格的法

哲学体系。作为一般法哲学思想的具体展现，一

方面，法的世界观、法的方法论、法的本质论和

法的价值论作为马克思早期法哲学思想整体的

内在构成，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思想整体；另一方

面，马克思早期法哲学思想的四个结构层面具有

独特的思想意蕴。青年马克思虽然深受唯心主义

世界观的影响，但是他在法的方法论层面对理性

主义方法论原则的运用和在法的本质论层面对

自由理念的继承，不仅推动了马克思在法的价值

论层面实现法的人民性的突破，更赋予了马克思

早期法哲学思想体系以理性、自由与人民性完美

结合的独特意蕴。因此，从法哲学系统的整体性

视角出发，马克思早期法哲学思想不再是一个思

想平面，而是一个将法哲学的思想整体囊括于自

身并赋予其独特内涵的结构性整体。 
(三) 结构整体性视阈下马克思早期法哲学

思想转向的丰富内涵 

马克思在大学学习至《莱茵报》工作期间，

其世界观承袭了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的哲学

传承，对法哲学的理解与阐释自然具有较强的唯

心主义哲学底蕴，但这并不影响马克思早期法哲

学的思想转向。因为，唯心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在

法哲学的思想整体性结构中具有不同的方法论

祈向。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这种不同倾向集中表

现为形成三种不同的法的方法论原则，即以康德

和费希特为代表的理想主义方法论原则、以胡果

和萨维尼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原则和以黑

格尔和甘斯为代表的理性主义方法论原则。在不

同的方法论倾向的影响下，形成了三种截然不同

的法哲学体系。在康德看来，法属于实践理性的

范畴，法的先验原则早已存在于实践理性之中，

所以他通过先验原则构建起与现实完全割裂的

法的理想主义王国。而在萨维尼看来，法是民族

的历史产物，只有在历史源流和风俗习惯的具体

考察中才能沿袭国家和法的实在传统，他区分

“法之所是”和“法应当是”，并在彻底否定后

者中开创只关注实在法的实证主义法学传统。黑

格尔意识到不管是理想主义法哲学观还是实证

主义法哲学观都将存在与理性、现有与应有绝对

对立起来的“反历史主义的形而上学缺陷”[4]，

试图通过将理性引入历史的形式化解二者割裂

实然与应然的哲学难题，确立从“现有”出发构

建法的形而上学体系的理性主义法哲学观。 

黑格尔弥合存在与理性、现有与应有对立的

方法论原则，恰好为因坚持康德-费希特理想主义

和萨维尼实证主义方法论原则构建法的形而上

学体系陷入法学困境的马克思提供了思想启发。

在黑格尔理性主义方法论的影响下，马克思有效

地化解了法学困境中“现有”与“应有”、“形

式”与“内容”割裂的难题，从而实现了其早期

法哲学思想的方法论转变。 

但是，马克思早期法哲学思想的理性主义方

法论转变并不意味着他毫无保留地接受黑格尔

哲学，这集中表现在马克思早期法哲学的本质论

和价值论层面。德国唯心主义法哲学发展历程

中，对法的本质的讨论始于对自由与必然关系的

思考。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对法的探

讨始终围绕法哲学的传统命题，即自由与必然的

关系、自由是法之基础、法的二元论与不法等问

题来展开。即使发生从康德到黑格尔的方法论转

向，马克思对法的本质讨论依旧延续德国古典哲

学的传统命题，并将这种本质论继承归结为“唯

心主义所固有”[5](10)。当然，得益于方法论转向

和担任《莱茵报》编辑后的政论实践，马克思在

对法哲学传统命题的探讨中实现了法的价值论

超越。不管是康德还是黑格尔，皆从唯心主义世

界观出发构建抽象的法哲学体系，而这一体系基

本上都反映了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的政治

要求[4]。在《莱茵报》工作期间的政论实践中，

马克思逐渐把握到法的客观基础和它所反映的

社会经济关系、等级关系，“物质利益问题”的

困惑更让马克思对法的现实性提出质疑，并在法

的人民意志的立场性问题上对康德和黑格尔实

现了法哲学研究的突破。 

可见，从康德的理想主义向黑格尔的理性主

义的方法论转向只是马克思早期法哲学思想转

向的一个侧面。在结构整体性视域下，马克思早

期的法哲学思想转向是一个集法的方法论转向、

本质论继承和价值论超越的复杂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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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马克思早期法哲学思想与康德、黑格尔哲学之

比较 

法哲学 

系统 

康德法 

哲学 

黑格尔法 

哲学 

马克思早期 

法哲学 

方法论 理想主义 理性主义 
从理想主义到 

理性主义 

本质论 
自由与必然的关系， 

 自由是法的基础，   二元法观 

价值论 
抽象法与 

资产阶级立场 

法的现实性与 

人民意志 

世界观 唯心主义法哲学 

 

二、方法论：从康德到黑格尔的 

法哲学方法转向 
 

“我最神圣的东西已经摧毁，必须把新神安

置进去。”[5](14)在 1837 年《给父亲的信》中，马

克思向父亲坦言最初以康德理想主义思想构建

法的形而上体系的幻梦已经破灭。在法的形而上

学体系面临“现有”与“应有”、“形式”与

“内容”的对立面前，马克思意识到遵从理想主

义原则所构建的法的形而上学体系充斥着虚幻

性、空洞性。于是，他在吸收谢林哲学的基础上

再次投入法哲学体系的构建，并撰写《克莱安泰

斯，或论哲学的起点和必然的发展》。在这篇文

章中马克思不仅在哲学上辩证地揭示出神性，更

发现他最后的命题恰恰是黑格尔哲学的开端。因

此，就像“欺诈的海妖一样，把我诱入敌人的怀

抱”[5](15)，马克思在法的形而上学体系的构建中

逐渐向黑格尔哲学这个原本他不喜欢的东西靠

拢。但是，要真正揭示马克思哲学思想从康德理

想主义到黑格尔理性主义的方法论转向，首先需

要回答康德的法哲学难题。 
(一) 方法论转向先导：康德理想主义方法论

“幻梦”的破灭 

为应对休谟怀疑论对经验派哲学和理性派

哲学的挑战，康德在调和经验派与理性派的分歧

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独特的批判哲学。康德在实现

“哥白尼式革命”的同时，在认识论领域设下

“现象”界与“自在之物”界相互割裂的鸿沟。

对“现象”界的考察构成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

对“自在之物”界的考察构成实践理性批判。在

“现象”界，知性范畴充分发挥其统觉的综合统

一功能认识自然的因果必然性规律，理性则辅助

知性范畴认识功能的发挥。但由于知性范畴受感

性经验材料的限制而无法摆脱因果必然性的支

配，理性则不受经验材料的制约活动于“自在之

物”界。在康德看来“自在之物”界就是自由之

所在，即超越经验的必然性支配。如此一来，康

德从纯粹理性批判转向实践理性批判。在“现

象”界中，对象符合观念的新认识论使“人为自

然界立法”成为必然。而在“自在之物”界中，

超脱经验材料限制的理性法成为人行动的根本

依据，作为理智的人时刻遵循理性自身的道德律

的命令行动，即“人为自己立法”。 
康德实践哲学中道德律、法和自由是共通的

概念范畴，然而问题在于，康德倡导的道德律实

际上是对纯粹道德的认识，即为道德而道德，仅

仅是对道德动机和道德应当的考量而不关心实

际的道德行动和道德结果。现实生活中康德所谓

的纯粹道德几乎难以实现，“他看到了变动中的

德国社会之种种现实，但他却没有正视这些现

实，而是试图超越现实到理想世界中去寻找寄

托”[6]。康德将“现象”与“自在之物”割裂、

将道德动机与道德结果割裂、将应当与现实割裂

的二元论倾向恰恰构成其理想主义道德观的基

础，所以当道德律在现实世界失效而诉诸于法的

约束时，康德按照理想主义道德论构建起的法哲

学体系必然是毫无现实基础的只能束之高阁的

理想王国。理想主义法哲学观成为康德唯心主义

二元论在法和道德领域的具体表现，“理想性”

构成康德法哲学观最鲜明的特征。而在启蒙时

期，康德的理想主义能充分反映德国资产阶级的

诉求，给予激进青年以巨大的精神鼓舞。青年马

克思也毫不例外地受到康德启蒙思想和理想主

义的照拂，并充分体现在他大学学习期间对构建

法的形而上学体系问题的探讨中。 

(二) 方法论转向契机：自由法学派与历史法

学派的历史斗争 

马克思在柏林大学就读期间主修法律专业，

受启蒙理性和康德哲学的深刻影响，马克思对康

德构建的法的形而上学体系十分痴迷。但是，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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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的法的形而上学体系早在 40 年前就已经建构

起来，在时代变迁的条件下康德的法哲学体系已

经失去其解释效力。因此，马克思认为，有必要

将自己所学的法学知识进行整合，以此构建新的

法的形而上体系，并期待通过运用康德-费希特

理想主义方法将法的原则融入到罗马法之中。正

如马克思在《给父亲的信》中所描述的“开头我

搞的是我慨然称之为法的形而上学的东西……

这一切都是按费西特的那一套”[5](10)，但所建立

起的法的形而上学“体系的纲目近似康德的纲

目，而执行起来却完全不是那样”[5](13)。最终，

马克思建构理想主义法哲学体系的计划在“现

有与应有”的问题中幻灭，从而意识到“全部体

系的虚假”。 

与此同时，在莱茵地区的法学领域存在着一

场以甘斯为代表的自由法学派和以萨维尼为代

表的历史法学派的争论。1794 年至 1815 年间，

马克思所处的莱茵省并入法国，其政治体制和法

律制度被拿破仑政权施行彻底的法国式改造。而

在拿破仑倒台之后，莱茵省又被重新划归普鲁士

管辖，普鲁士企图全面恢复自身保守的法制形

式，由于这种新旧交替的矛盾导致代表自由主义

的激进派和代表普鲁士封建势力的保守派之间

在法的问题上展开争论。自由法学派以黑格尔理

性主义方法论为指导，将理性与历史、理性与现

实紧密结合，构建激进的理性主义法学派。而历

史法学派以实证主义方法论为指导，在法的构建

中强调历史、习俗的作用和影响。争论中，激进

的理性主义法学派将理性视为法的构建基础，认

为只有彻底超越现存之物才能获得发展，因而强

调对现存法律的摧毁和重构。而实证主义法学派

则认为单纯依靠理性并不能改善现实，应该将旧

存的事物视为新事物的基础，从对旧事物的搜集

和整理、延续中获得发展。由此，在二者之间始

终存在不容忽视的内在矛盾。 
两派争论背景下，法哲学理念的矛盾充分表

现在马克思法的形而上学研究中。在柏林大学就

读期间，马克思不仅接受了传统历史法学派的法

学教育，同时，也在甘斯的讲座和讲学活动中接

触到自由法学派的法学观念和理性主义方法。一

方面，受历史法学派萨维尼的影响，马克思运用

历史法学派的方法分析形式法与实体法，却错误

地将法的内容与形式完全对立起来。他认为法的

“实体和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各不相干的发

展”[5](11)，但最终得到的是一个“象带抽屉的书

桌一类的东西” [5](11)和非实在的形式。这更加导

致马克思法的形而上学体系的失败，也从而使他

认识到法的形而上学构建的虚幻性。另一方面，

爱德华·甘斯，作为黑格尔最有才华的学生，在

黑格尔思想逐步向保守退化时率先对其进行激

进改写，提出“法的基础是自由”并指出其整个

体系“属于历史”[7]。甘斯的激进诉求构成理性

主义国家观的最初表达，并对马克思产生深刻影

响。在马克思担任《莱茵报》编辑后开展的一系

列政论实践中，不管是对书报检查令制度的驳

斥，还是对莱茵省等级会议的辩论，马克思都一

再强调国家应当符合理性的基本原则。在甘斯的

引导下，马克思认识到历史和理性的作用，并在

重读黑格尔著作的过程中逐步向黑格尔靠拢。 
(三) 方法论转向结果：黑格尔理性主义方法

论的法哲学构建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方法论转向首先源自黑

格尔哲学本身的革命性。黑格尔提出历史与理

性、历史与逻辑辩证统一的观点，认为“凡是合

理的都是现实的，而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

以此对康德只关注道德应当而忽视道德行动和

结果的实践理性提出批判，企图弥合康德将认识

与行动、应当与现存完全割裂的鸿沟。在黑格尔

看来，实践理性立足于自由意志却只考虑应当而

不关注现实这一点极其抽象。实践理性只有将自

由意志投入现实生活，才能在现实生活中体现出

来，所以道德理性也只有经过现实的检验并通过

现实表现出来才是真正的实践理性。基于此，黑

格尔认为合理性与现实性在历史中是同一的，现

实的东西只有在历史中才能实现出来，是历史的

实现过程，这恰恰是黑格尔论断的革命性所在。

“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意味着一切合乎理

性规律和理性原则的东西都是要实现出来的，即

使现在没实现出来，它也会被理性所预见而迟早

会实现出来。“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则意味

着目前已经实现的都是从历史中实现出来的，都

是符合历史规律而具有自身的法则和规律，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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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即理性规律。 

当然，马克思此时对黑格尔理性主义的推崇

与他后期对黑格尔辩证法这一哲学方法革命性

的推崇并不矛盾。在大学时期，马克思所接触的

黑格尔哲学是以黑格尔所著《法哲学原理》为蓝

本，而在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中所表达的正

是以理性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的理性国家观。黑格

尔将历史与理性辩证统一起来，从“现有”出发

的理性主义哲学方法论则构成理性国家观的方

法论基础，并为马克思研究法哲学提供方法指

导。在法的形而上学体系构建研究中，黑格尔法

哲学的核心和马克思所扬弃的核心正是理性主

义方法论。在《科隆日报》第 179 号社论中，马

克思充分运用黑格尔理性主义方法分析普鲁士

法，认为“国家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在这里，必

须实现法律的、伦理的、政治的自由，同时，个

别公民服从国家的法律也就是服从他自己的理

性即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8](228)，指出法的本质

就是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而国家建构也必须服

从于理性规律。 
但将马克思向黑格尔转向认定为是对黑格

尔的全盘接受有违历史事实。在坚持康德-费希

特理想主义方法论时期，马克思在《献给父亲的

诗》中以讽刺短诗的形式对黑格尔理性主义方法

论提出质疑，“康德和费希特喜欢在太空遨游，

寻找一个遥远的未知国度；而我只求真正的领

悟，在街头巷尾遇到的日常事物”[9](736)。此处的

“我”所指即黑格尔，这显然是马克思对黑格尔

从“现有”出发的方法论讽刺。随后，马克思在

《给父亲的信》中提到“我从理想主义，——顺

便一提，我曾拿它同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想主义比

较，并从中吸取营养，——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

找思想”[5](15)，表明马克思意识到，破除法的形

而上难题必须做出方法论转向，必须从“现有”

出发。可是，马克思也指明他并不喜欢黑格尔哲

学“离奇古怪的调子”[5](15)和德国“庸人”的保

守与妥协，表明他仅仅是从法哲学方法论的层面

接受黑格尔从“现有”出发的理性主义方法。虽

然马克思早期法学哲学思想实现了从康德理想

主义向黑格尔理性主义方法论的转变，但转变过

程并不仅限定于方法论领域。一方面，马克思在

法的本质论探讨中依旧沿袭法哲学的传统命题，

充分继承康德自由理性的启蒙思想。另一方面，

马克思通过在政论实践中运用理性主义方法对

法的现实性和立场性问题进行探索，实现了对康

德和黑格尔法哲学的超越。 

 

三、本质论：马克思对法哲学传统 

命题的继承 
 

法的本质论是法哲学体系的核心，它回答的

是“什么是法？如何认识法的现象的本质属

性？”[1]的问题，是对法的现象的反思和基本精

神的探讨。启蒙运动时期，在自由、平等理念的

冲击下，德国古典哲学对法哲学的探讨烙上了启

蒙色彩。尤其是在康德时期，康德因受启蒙运动

的影响，所以在对哲学问题的探讨中充满人文关

怀，始终围绕“人是什么”的核心议题展开，对

自由理念十分推崇。黑格尔亦是如此，早期黑格

尔深受启蒙思想家卢梭等人的影响，在其哲学体

系中对自由、平等理念也多有探讨。在法哲学中

融入对自由命题探讨的特点，充分体现在康德以

降德国古典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中，马克思亦沿循

着这种法哲学逻辑对传统命题进行探讨。 

(一) 法哲学出场命题：自由与必然关系的 

思考 

对自由和必然关系的探讨构成法哲学的原

初命题，康德和黑格尔都在讨论自由与必然关系

的基础上抽象出法的概念范畴。康德对纯粹理性

和实践理性的批判充分反映了他对自由和必然

关系的思考，纯粹理性批判是从必然到自由的过

程，而实践理性批判则是从自由到必然的过程。

在康德看来，从必然到自由是指在现象与自在之

物二分的条件下，自由超越“自然必然性的束

缚，不受因果律的支配”[6]，但实际上不受因果

律支配的自由是一种绝对的自由，是一种任意的

自由，其结果往往导致不自由的发生。因此，康

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对自由进行规定，认为存在

从自由到必然的环节，即“自由的任意”向“自

由的必然”的上升过程。这两个环节在纯粹理性

批判的“二律背反”中已经初现端倪，理性派哲

学通过对“世界是否自由”的回答，首次明确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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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理念和自由因的存在。自由因是一切原因的原

因，而自由因本身也具有法则规定，对自由因本

身规定的考察构成康德实践哲学的基础，康德以

此提出理性法和道德律概念。因为人是自由的、

人是理性的，所以当人人都自由的时候，为避免

不自由，道德律构成自由的人的行动法则。但对

于现实的、有限的人来说，人还受制于感性的肉

体和需要，所以当康德发现道德律在现实世界中

失效时，转而构建法哲学体系，企图通过法来约

束人的自由行动。 
相同的是，黑格尔在本质论中也对自由与必

然性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他将必然性划分为实体

性、因果性和交互性三个环节，实体在实体性层

面表现为自因，在因果性层面构成其他事物的原

因，进而在交互性层面万物都互为原因。于是，

在交互性层面，实体上升到更高的实体性阶段，

即宇宙中万物的实体性构成宇宙整体的那个绝

对实体性，整个宇宙是自因而且是绝对自因，它

不需要外在的上帝或推动力，宇宙本身就是自己

的原因。继而，绝对实体、绝对自因成为绝对主

体。在必然性的展开环节中充分体现出实体即主

体的原则，而无论绝对实体或绝对自因在黑格尔

看来都是自由的。对此，黑格尔指出“精神在它

的必然性里是自由的，也只有在它的必然性里才

可以寻得到它的自由”[10](31)。 
马克思在发生方法论转向之后，对自由与必

然关系的讨论也并未衰减，在其博士论文《德谟

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

别》中通过对伊壁鸠鲁“原子偏斜运动”的探

讨，对伊壁鸠鲁将自由伦理和自主性观念引入原

子运动分析的思想大为赞赏。但是，马克思在接

受黑格尔“内在的必然性就是自由”[11](105)的基

础上，对伊壁鸠鲁过分强调自由而忽视和否定必

然性的一面进行了批判。在对自由与必然关系的

探讨中，马克思充分吸收了康德和黑格尔的积极

因素，并在康德和黑格尔哲学基础上融入了新元

素。既注重必然性的要求，又保持人的自由与价

值尊严，在对传统法哲学命题的探讨中萌生的新

思想构成马克思独特的法哲学观基础。 

(二) 法哲学本原命题：自由是法之基础 

康德实践哲学中自由是道德与法的基础，道

德律和法的原则的实现是自由律的具体体现。只

有确保人在“自在之物”界是自由的，才谈得上

对自由的法则的探讨，因为人如果没有自由，那

“人为自己立法”就是多此一举。“我们唯有通

过道德命令(它是义务的直接命令)才认识我们

自己的自由——由于我们是自由的，才产生一切

道德法则和因此而来的一切权利和义务。”[12](34)

黑格尔也对自由与法的关系进行探讨，他上溯至

斯多葛学派来论证自由与法的关系，当然此处的

斯多葛派仅仅是一种符号，它代表平等的自由人

格的产生。在黑格尔看来，平等的自由人格的产

生对理性精神的客观化和自由的客观化起到促

进作用。但停留于上帝面前的人人自由而平等的

说法显然是抽象和不现实的，唯有通过将人人平

等的自由人格实现出来才具有现实性，此观点构

成黑格尔客观精神的基础。在《法哲学原理》序

言中，黑格尔对自由与法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认为自由包含三个层次，即抽象的自由、任意的

自由和具体的自由，其中具体的自由是黑格尔最

为推崇的形式。具体的自由是对自由的控制，是

有所控制的自由，是“真正的自由”的自由之所

在。黑格尔指出自由是需要理性和理性控制的，

而法就是自由的自由所构成的合理体系，对自由

的欲望构成法的基础。此后，甘斯直接对黑格尔

的自由观进行改写，提出自由是法之基础的命

题，并以此凸显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诉求，这也

对马克思法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马克思在 1842 年《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

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中指出，“法律

不是压制自由的措施，正如重力定律不是阻止运

动的措施一样”[8](176)，“哪里法律成为实际的法

律，即成为自由的存在，哪里法律就成为人的实

际自由的存在”[8](176)。与之相同，在《科隆日报

社》第 179 号社论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不实现

理性自由的国家就是坏国家”[8](226)，明确将实现

人的自由作为法和国家理性原则的实现。马克思

也充分继承了黑格尔对法和自由的辩证分析方

法，认为人的自由是在对必然把握基础上的自

由，是遵循人类自然理性原则基础上的自由，

“法律上所承认的自由在一个国家中是以法律

形式存在的”[8](176)，服从国家法律就是“服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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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理性即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8](228)。在自

由与法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通过运用理性主义

方法论对传统命题进行探讨，进一步明确了法的

自由本质，为马克思的法哲学研究奠定了本质论

基础，也为马克思在政论实践基础上透析传统命

题中自由的抽象性和非现实性提供了思路。 

(三) 法哲学现实命题：法与法律、不法间  

关系 

在唯心主义世界观的窠臼中，马克思在法与

法律的关系问题上始终处于唯心主义二元论阶

段，即将法和法律认定为两种不同的概念和状

态。这种法的二元论实际上从康德到黑格尔一以

贯之，既承认存在实定法、定在法，也承认客观

法、理性法的存在。在法的概念问题上，马克思

的理解比较复杂。一方面，在关于新闻出版自由

的辩论中，马克思指出“出版法就是出版自由在

法律上的认可。它是法的表现，因为它就是自由

的肯定存在”[8](176)，将法认定为自由、理性的代

表。另一方面，在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

通过对贫民和贵族传统习惯法和习惯权利的分

析，已经开始意识到法的社会权利渊源。相对而

言，马克思对法律概念的理解较为明确，法律就

是“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 

当然，马克思此时并不是简单地将法与法律

二者绝对割裂。在接受黑格尔理性历史观的方法

论之后，马克思对法和法律持一种辩证的态度。

法并不是抽离于历史之外的抽象之物，而是在历

史进程中不断地展开和实现自身，法律正是法的

展开过程的重要环节。因此，当 1840 年萨维尼

被任命为普鲁士国家立法部长时，马克思在《历

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中对历史法学派提出批

判，批判锋芒直指萨维尼的老师胡果。他指出，

与其说历史法学派是“18 世纪轻佻精神的一种

反动”，不如说是“这种唯一轻佻的产物”。[8](229)

马克思认为与将康德哲学视为法国革命的德国

理论一致，胡果对法和法律的论证可以视之为法

国旧制度的德国理论。一方面，胡果将现存之物

与现实之物混淆，以为“我们不能认识真实的事

物，所以只要不真实的事物存在着，我们就合乎

逻辑地承认它完全有效”[8](230)，而这恰恰与黑格

尔所讲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理性历史

观相违背；另一方面，胡果将理性与历史绝对地

对立起来，对“历史上的圣人遗物”加以崇拜，

“当着理性的面玷辱它们，是为了以后当着历史

的面颂扬它们”[8](231)。因此，马克思将胡果的理

论称之为“否认现存事物的理性的 18 世纪的怀

疑主义”[8](232)。有学者指出马克思对历史法学派

的批判实际上是“在辩证法的基础上捍卫完善

的法的形而上学中包含的启蒙理性”[13]，这一点

正是马克思在运用理性主义方法论对法哲学传

统命题的探讨中实现的。 
在法与不法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承袭黑格

尔的法哲学观点，认为法只有在不法中才能体现

其现实性。《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

马克思对书报检查制度“追究倾向”做出批判

的同时，指出法律只有在“受到践踏时才变成实

际有效的法律，因为法律只是在自由的无意识的

自然规律变成有意识的国家法律时，才成为真正

的法律”[8](176)。马克思充分运用从黑格尔处扬弃

的理性主义方法探讨法哲学传统命题，在明确法

的自由、理性本质的同时，逐渐发现传统法哲学

命题中的不足，这为马克思法哲学观的价值论层

面的突破奠定了实践基础。 

 

四、价值论：马克思法哲学现实性 

与立场性超越 
 

马克思早期的法哲学思想转向是整体性的，

转变过程在法的各个层面并不是孤立进行，而是

环环相扣的同时生成。得益于方法论转向，马克

思在用理性主义方法论分析法哲学传统命题的

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法哲学思想，并深刻

地表现在法的价值论层面。法的价值论层面是对

法本身的原则性探讨，即法的与现实相联系的应

当性，集中体现在法本身的现实性和立场性两个

维度上。 

(一) 马克思对法的现实性与实现的思考 

在法的现实性维度上，不管是康德还是黑格

尔，他们所构建的法哲学体系都建立在抽象的自

我意识之上。康德所讨论的法的形而上学是以现

象与实体的绝对割裂为基础，此岸和彼岸的分

离、应当与现实的分离使康德不关注现实社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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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需要和道德结果，仅将实现道德的愿望寄托

于“善良的意志”，这就注定他所谓的自由意志

只能存在于充满幻想的来世和上帝。而黑格尔虽

然从“现有”出发对社会现实进行考察，但是现

实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仅仅是作为自由意志的

展开环节而存在，抽象法的规定也仅被归结为

“优美灵魂”这一可望而不可及的预设。最根本

的是，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上黑格尔更

看重前者，这决定黑格尔所讨论的法是抽象的、

独立于现实社会之上的存在。 

马克思虽然坚持黑格尔理性主义方法论来

研究法哲学问题，但是在 1842 年担任《莱茵报》

编辑之后的各种政论实践中，他逐渐对法的现实

性产生质疑，并开始积极寻找法的实现基础。这

首先表现在马克思对现实的法律与法的理性原

则之间相悖的发现。在对书报检查令的批驳中，

马克思指出“新的书报检查令也陷入这种自身

固有的对立之中”[8](122)，普鲁士新颁布的书报检

查令以书报上文章的思想倾向作为依据来判定

是否允许出版，追究倾向的法律导致的结果是

“立法的形式同它的内容相矛盾”[8](122)。紧接

着，在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省等级会议辩论中，

马克思发现，不同的等级对新闻出版自由法的态

度和立场完全不同，这种“特殊等级精神比其他

任何场合都表现得清楚、明确而充分”[8](146)，这

使马克思更加明确现实的法受到等级利益的制

约。进一步追溯至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马克

思充分意识到现实的物质利益对法的理性原则

实现的影响，“法的利益只有当它是利益的法时

才能说话，一旦它同这位圣者发生抵触，它就得

闭上嘴巴”[8](287)。为此，马克思仍寄希望于理性

国家来调节这一矛盾，认为“国家义不容辞的义

务就是拥有这些手段并加以运用”[8](261)。而当马

克思明确意识到法的原则和法的现实不符、法的

原则受到现实物质利益制约时，马克思在《摩泽

尔记者的辩护》中开始逐步摆脱法哲学研究的思

辨气息，在现实生活中寻找法的客观基础，从

“人在活动的地方看到客观关系的作用”[8](363)。 
通过政论实践中对法哲学的探讨，马克思逐

渐明晰法的理性原则与现实性之间的鸿沟，法哲

学所遇到的“物质利益难题”更将马克思逐渐

引向对社会经济结构的探索。虽然在政论实践中

马克思运用的是理性主义方法论并寄希望于理

性国家，但是在法的价值论层面，马克思表现出

对法的现实性和法的原则实现等问题的关注。在

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省等级会议辩论中，马克思

通过对不同等级对待新闻出版自由法令的不同

态度的分析，不仅发现现实的法受到等级利益的

制约，更明确最底层的人民群众是新闻出版自由

法令最脆弱的环节和最根本的存在基础。且在关

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通过对贵族习惯

权利和贫民习惯权利进行分析，在指出物质利益

制约法的理性原则的同时，进一步明晰了广大群

众的习惯权利才是现实的法和法的理性原则的

基础。现实的法律与法的理性原则由于等级关

系、物质利益关系产生割裂时，马克思将矛盾转

向不同等级和不同利益的斗争，进而将目光聚焦

到等级关系和物质利益关系中的弱势群体，即人

民群众。得益于对法的现实性的质疑，马克思逐

渐认识到法的人民意志基础，为马克思对康德和

黑格尔法哲学的立场性超越准备思想条件。 

(二) 马克思在法的人民意志与人民立场中

实现超越 

如果说在康德的道德理想王国中，“定言命

题”构成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理智的人的行动

是受到实践理性先验原则推演出来的法的约束；

在黑格尔的哲学百科全书中，法的自由的前提是

人的本质作为思辨的上帝——绝对精神而存在的

话，那么马克思就是第一次在法的价值论层面看

到人的存在、人民的存在。 

在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辩论中，马克思首次

明确了“人民性”概念，并指出“人民历来就是

什么样的作者‘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判

断者”[8](196)。但新闻出版自由法规定将出版自由

交予政府和书报检察官来评定，该举措与法的人

民性相违背。在《论离婚法草案》中，马克思更

是厘清了法律与人民意志之间的关系，指出“只

有当法律是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因而同人民的

意志一起产生并由人民的意志所创立的时

候”[8](349)，法律才能把握正确的、本质的社会伦

理关系。因此，在马克思看来，法应当而且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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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民意志的表达，法的基础不仅是人类自然的

理性规律，更应该是现实的人民意志。 

马克思在法哲学中融入人民性的同时，他的

法哲学立场也随之发生改变。在莱茵省林木盗窃

法的辩论中，通过对贵族和贫民在习惯法和习惯

权利上同法的理性原则差异的分析，马克思指出

特权者诉诸自己特殊的习惯法而制定的法实际

上是丧失其现实性的“动物假面具”，而贫民的

习惯法和习惯权利则完全被排斥在法的理念体

系和现实法律条款之外。特权者把“所谓的历史

法学家们所发明的东西”[8](248)当作“哲人之

石”，以便通过这种手段把“一切不正当的非分

要求点成法之纯金”[8](248)。马克思对此进行反

驳，并认为作为现实的报刊编辑应该“为穷人要

求习惯法，而且要求的不是地方性的习惯法，而

是一切国家的穷人的习惯法”[8](248)。为论证穷人

的习惯法符合“本能的法的意识”，而特权者和

贵族的特殊习惯法与法相抵触，马克思进一步指

明真正的习惯法本身就应该而且只能来源于

“最底层的、一无所有的群众”[8](248)。此时，马

克思业已经模糊地察觉法的市民社会基础。虽然

他未能明确市民社会究竟如何影响法的实现和

立场，但是他已经看到贫民的习惯是实际并且合

法的。贫民存在本身也不过是“市民社会的一种

习惯”[8](253)，而如今这种习惯却无法在国家制度

体系中找到相应的位置。 

在政论实践的辩论文中，马克思始终是在理

性主义方法论原则下探讨法的问题，对理性法的

扬弃不仅表现在他对法的现实性的质疑，更体现

出他在法的立场性问题上的突破。马克思在转向

黑格尔理性主义方法论之后，他并非是教条地运

用理性主义方法开展法哲学研究，而是在政论实

践中将理性主义、普遍自由和人民意志完美地融

合在一起，并赋予法以实践内涵，形成自己独特

的法哲学观。当然，此处马克思的实践并不是马

克思实现唯物转向后的实践观。马克思对实践的

理解还停留在法哲学的实现问题，实践仍然是一

种抽象的通过理性作用实现法的原则的过程，而

非主体有意识的能动活动。但是，对法的现实性

和立场性的思考促使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

判》中开始从社会经济领域寻找法的现实基础，

并推动其法哲学的世界观逐渐向唯物主义靠拢。 
 

五、小结 
 

相较于思想发展历程完整性的理论视角，从

思想本身的结构整体性视角去审视马克思早期

法哲学思想转向，更能透析马克思在大学至《莱

茵报》工作时期法哲学思想转向的具体内涵和深

远意义。马克思早期法哲学思想是一个包含法的

世界观、法的方法论、法的本质论和法的价值论

的复杂整体，其从康德向黑格尔的转向应是一个

集方法论转向、本质论继承和价值论超越的动态

过程。在抛弃康德理想主义转向黑格尔理性主义

的过程中，马克思辩证地将理性主义运用于法的

本质论分析和法的实践考察，意识到法的现实性

和立场性问题，推动了法哲学思想的进一步   

发展。 

首先，对马克思早期法哲学思想转向的结构

整体性阐释使我们明确，马克思早期法哲学转向

并不是在方法论意义上对康德和黑格尔教条式

的抛弃和继承，而是在扬弃二者自由理念与理性

主义方法的过程中实现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和价

值超越。 

其次，方法论转向并不是马克思早期法哲学

转向的定局而只是马克思早期法哲学思想发展

的开端和基础，马克思在法的本质论和价值论层

面的创新和突破才是此次转向的核心。马克思将

从康德处扬弃的自由理念、黑格尔处扬弃的理性

主义和在政论实践中思考的人民意志完美结合，

形成自己独特的“新理性自由”法哲学观。 

最后，马克思在法的价值论层面对康德和黑

格尔的超越是推动马克思法哲学思想摆脱思辨

色彩，深入社会经济领域，实现唯心主义向唯物

主义法哲学观转变的契机。方法论转向不是一次

简单的认识论调整，而是对马克思思想发展具有

重大转折意义的思想结构优化。方法论调整为价

值论超越提供条件，引发马克思对法的世界观反

思，进而开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和法的市民

社会基础的探索，推动马克思逐渐走出唯心主义

而迈向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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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d the cognitive barriers of methodological shifts:  
The multiple intentions of Marx's early legal philosophical turn 

 

WANG Haobin, LI Y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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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his college years to his working period at Rheiner Zeitung, Marx accomplished his early 
legal philosophical turn, but the profound connotations and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of this turn were 
seriously neglec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olistic ideological development proces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perspective,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deological structure integrity, Marx’s early legal thought 
turn was a complex process that combined the methodological turn of law, the inheritance of the essence of 
law and the transcendence of the axiology of law, and this process exerted a huge impact on the realization of 
ideological innovation and materialistic turn of Marx's legal philosophy. At the methodological level, Marx 
abandoned Kant’s idealistic methodology and constructed the metaphysical thinking of law based on the 
Hegelian rationalist methodology. At the essentialist level, Marx used rationalist method to carry out the 
propositions, original propositions and realistic propositions of legal philosophy. Analysis shows that, while 
inheriting the concept of freedom in the traditional propositions of legal philosophy, Marx’s own unique 
germ of legal philosophy emerges. At the axiological level, Marx questioned the reality of law and integrated 
“affinity to the people” into the study of legal philosophy, thus realizing the transcendence of traditional legal 
philosophy. 
Key Words: Rheiner Zeitung; Marx’s legal philosophy; rationalist methodology; reality of law; “affinity to 
th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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